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

發

署

公告

發文日期: 究拳氏國叫牟 7. 月 22 月
發文字號 :中檢介執癸 104 年執從 3092 字第 號

。10294
主話:公告發還本署 104 年執從字第 3092 號受刑人高子淵

內扣押物 367000 元。 翩翩購單勸阻鵬珊珊觀珊，也

依據:刑事訴訟法第 475 條第 1 項

公告事項:

一、上列扣押物品，應受發還人
遷，特公告招存頁。

二、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 2 年
總務科(贓物庫)請令頁。如

三、期滿無人聲請發遷，其物歸

四、本件副本抄送本署總務科(

號)

五、本件確定日 104 年 11 月 1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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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一頁第一頁

副本:本署總務科(賊物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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